
“云计算和大数据”重点专项

2016年度项目申报指南、指南编制专家名单、

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一、“云计算和大数据”重点专项2016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依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关于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等文件，科技部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开展了《云计算和大数据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编制工作，在此基础上启动“云计算和大数据重点专项”2016年度项目，并发布本指南。

云计算和大数据专项总体目标是：形成自主可控的云计算和大数据系统解决方案、技术体系和标准规范；在云计算与大数据的重大设备、核心软件、支撑平台等方面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基本形成以自主云计算与大数据骨干企业为主体的产业生态体系和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云计算与大数据产业集群；提升资源汇聚、数据收集、存储管理、分析挖掘、安全保障、按需服务等能力，实现核心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促进我国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加快建成信息强国。

专项围绕云计算和大数据基础设施、基于云模式和数据驱动的新型软件、大数据分析应用与类人智能、云端融合的感知认知与人机交互4个创新链（技术方向）部署31项研究任务，专项实施周期为2016年-2020年。

按照分步实施、重点突出原则，2016年首批在4个技术方向启动12个任务。

针对任务中的研究内容，以项目为单位进行整体申报，研究内容需覆盖相应指南方向的全部考核指标。项目设1名项目负责人，项目下设课题数原则上不超过5个，每个课题设1名课题负责人，每个课题牵头单位及参与单位原则上不超过5个。

1.云计算和大数据基础设施

1.1 软件定义的云计算基础理论和方法（前沿基础类）

研究内容：软件定义的云计算基础理论；能效优化的分布存储和处理的硬件及软件系统架构；大数据的复杂性、可计算性与云平台处理效率的关系；混合云中面向软件定义的虚拟专用云的动态构建理论与方法以及应用运行机理；资源聚合与解耦的模型与构建方法；软件定义云平台的可用性、可审计性等度量与测评方法；软件定义的云计算原型系统。 

考核指标：建立软件定义的云计算基础理论，设计一组有效的模型与方法并在云计算原型系统中予以验证；形成软件定义云计算的可用性、可审计性与性能的度量模型与评测方法；形成一批高水平、有国际高影响力的成果；形成一组软件定义的云计算相关规范和标准（送审稿）。

支持年限：不超过5年。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1.2 新型大数据存储技术与平台（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大数据环境下基于新型存储器件的存储体系架构及控制方法，以及与之对应的持久内存管理和数据组织方法。在此基础上形成基于非易失存储器件的新设备、驱动软件、专用高效持久内存管理和文件系统；异构存储介质高效融合的高并发低延迟的万亿文件级大数据存储系统；新型数据冗余技术，数据冗余的高效转化与高效重构技术；数据保存50年以上的方法和技术，以保障信息不丢失、能再现；大数据存储系统的评估理论、方法及其工具软件。

考核指标：（1）研制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低耗存储控制器及设备、驱动软件、专用高效持久内存管理和文件系统；容量型设备容量≥10TB，性能型设备IOPS≥100万、带宽≥10GB/s，能耗最低可达10瓦/TB；节点内可扩展；（2）系统支持多存储介质设备异构融合，支持高密低耗、系列化的存储节点，节点容量达PB级；（3）系统支持万亿文件；在万级并发访问下，巨量小文件平均访问延迟低于10ms；（4）在EB级大数据场景下应用于1-3个典型领域；（5）申请一批本领域的知识产权。

支持年限：不超过4年。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1.3基于数据流的大数据分析系统（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用于大数据分析的数据流加速器系统，包括数据流加速器硬件、数据流编程模型及优化编译器以及运行时系统等。（1）数据流加速器硬件；（2）面向数据流加速器的编程模型及优化编译器，提出能充分发挥数据流在并行性和同步方面的优势的编程模型；研究数据流的无编程动态模型定制与生成方法；（3）面向数据流加速器的运行时系统，包括加速器资源的分配与回收、动态重构、通信管理、内存管理等，支持基于数据流编程模型的在线计算和实时计算；支持对基于不同硬件架构的异构计算资源的统一抽象和一致高效管理；（4）数据流处理分析的可视化展示和监控管理工具。

考核指标：（1）在加速器上完成不少于三个典型大数据应用的加速；在不少于5个领域进行成功应用示范；（2）在典型大数据应用上的性能功耗比是通用CPU平台的10倍以上；（3）单块加速器卡上内存不少于256GB，单台服务器可支持4块加速卡，加速器之间可以高速互连，互连理论带宽≥100Gbps，实测带宽≥80Gbps；（4）系统可通过多机互连扩展，可处理PB量级的大数据；（5）针对高并发的数据流实时分析，单物理节点（普通PC服务器）流式数据处理吞吐量不小于3万笔/秒，集群数据处理吞吐量不小于100万笔/秒，单笔请求处理平均延时小于10毫秒。

支持年限：不超过3年。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1.4 面向云计算的网络化操作系统（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软件定义的新一代ICT系统体系结构，重新界定软硬件的功能划分以及面向应用的配置方法与机制；超大规模资源管理和调度核心技术和基础平台；研制新一代云操作系统、云组件、数据中心操作系统等基础核心软件；研究硬件元素管理的合理粒度并提供应用编程接口，通过软件方式实现高效资源整合、调度、自适应与自动化协同；突破支撑大规模数据处理、内存计算、科学计算等具有海量资源需求的巨型虚拟机支撑方法，支持新型异构设备的巨型虚拟机；研究基于容器的虚拟化方法，在提升效率的同时显著提升容器的隔离性；研究面向领域需求的快速领域虚拟机定制方法，建立领域虚拟化组件库，集成面向领域的虚拟机仓库；研究管理灵活性、能耗和性能损耗之间的合理平衡，降低软件定义系统的复杂性和故障率，通过软件管理降低系统能耗，研究评估理论、方法及其工具软件。

考核指标：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网络化操作系统；显著提升现有虚拟化方法的资源整合能力与管理效率，云系统整体资源利用率比现有世界先进水平提高1倍；支持包括FPGA、GPU、RDMA与非易失内存等设备虚拟化，单个巨型虚拟机支持各类内存超过2TB，虚拟处理核数目超过500个，性能相对当前主流虚拟化平台提升30%以上；建立面向专业领域的虚拟机示范仓库，支撑不少于5个领域的应用，可定制的虚拟机类型超过100种；研发新一代云计算核心软件，形成软件定义的技术体系、方法、工具、环境和最佳实践，初步形成支持软件定义的一体化硬件架构、基础软件，并在2个或者2个以上的重点领域进行应用验证与推广。

支持年限：不超过4年。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1.5面向特定领域的大数据管理系统（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支持典型应用场景的开放架构大数据管理系统的设计，以及大数据管理系统标准和规范、系统评测基准的研制；面向关系数据、图数据、键-值对数据、非结构化数据等不同数据模型的大数据管理关键技术研究与相应大数据管理系统研制；数据驱动的大数据管理系统的监控、运维与调优工具研制。

考核指标：设计开放式架构大数据管理系统架构，形成大数据管理系统的系列国家标准和规范，提出针对至少3种数据模型的大数据管理系统评测基准和测试工具。研制针对不同数据模型的具备高扩展性、高可用性、高性能的数据管理系统及其关键技术，在基准测试上的指标与国际主流产品可比。研制大数据应用所急需的、可独立部署的系统管理工具不少于5个。开展2-3个示范应用，数据规模达到EB级别。申请一批本领域的知识产权。

支持年限：不超过3年。

拟支持项目数：1-3项。

2.基于云模式和数据驱动的新型软件

2.1基于大数据的软件智能开发方法和环境（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软件开发相关大数据的收集、整理、存储、检索等关键技术；围绕知识获取、管理和利用形成知识驱动的软件开发方法，提升传统软件工具的知识处理机制，为软件建模、编码、程序理解、测试等工具建立起基于知识的处理架构，形成知识驱动的功能支撑，为开发人员提供基于问答（QA：Question-Answer）的开发环境，面向特定领域建立软件知识图谱，实现基于大数据的软件智能开发环境。

考核指标：产出基于大数据的软件智能开发关键模型、算法、技术、工具和系统，形成PB级的软件工程大数据资源，问答系统覆盖10个领域或行业的软件开发，问题回答性能与效果均优于通用中文搜索引擎，在5个大型软件企业进行应用推广，申请一批本领域的知识产权。

支持年限：不超过3年。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3.大数据分析应用与类人智能

3.1 大数据知识工程基础理论及其应用研究（前沿基础类+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针对大数据异构、自治、复杂、演化的网络环境，研究多源、动态、异质碎片化知识/知识簇的表示模型与在线挖掘方法，揭示碎片化知识的时空特性和演化机理；研究碎片化知识间语义关联与涌现特性，探寻其动态挖掘与拓扑融合机理；设计多粒度情景感知与知识寻径模型，研究交互式个性化服务的知识适配机理。

考核指标：建立大数据知识工程基础理论，针对目前大数据向大知识转化过程中困惑人们的难题，设计出一组有效的算法并在实际应用中得到验证；研究和形成利用海量、低质碎片化知识构建新型多通道知识服务平台的方法学体系，在此基础上融合10个以上领域的碎片化知识，建立PB级别的网上知识服务中心；选择既能体现国家重大需求又具有知识密集型应用特点的应用领域（如普适医疗、远程教育、互联网创业等），开展示范应用，用户规模超过100万人。

支持年限：不超过5年。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3.2面向大范围场景透彻感知的视觉大数据智能分析关键技术（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从个体、群体和场景三个方面研究大范围场景视觉感知大数据的智能分析关键技术。在个体信息感知方面研究多模态高通量生物特征获取与身份识别技术、个体属性特征与动作行为识别技术、行人重识别技术；在群体信息感知方面研究人群流量监测与人群密度估计技术、群体行为理解和群体事件检测技术；在场景信息感知方面研究大范围场景的视觉语义建模、复杂事件的演化分析、视觉对象的时空定位与搜索、跨场景数据关联技术等。

考核指标：实现十万到百万级以上视觉感知终端的图像视频大数据智能分析；远距离获取和分析虹膜、人脸、步态等多模态生物特征，个体身份识别精度>98%，个体属性特征和行为识别精度>90%，行人重识别精度>90%；人群流量监测和人群密度估计误差<10%，群体行为理解和群体事件检测的准确率>90%；复杂事件演化分析的准确率>85%，视觉对象位置信息分析和预测的误差<3米，视觉对象检索准确率>90%。

支持年限：不超过4年。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3.3跨时空多源异构数据的融合、开放共享技术与平台（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非完整、非一致、非准确、跨时空多源异构数据的精准采集和清洗、异构数据的结构化描述和语义协同、以人为中心的多源信息感知融合与理解、数据程序化交易及其在线监管等关键技术；研制大数据开放共享技术与平台，满足省部级政府以及大型企业数据的采集、清洗、分析、服务、交易、监管的功能、性能、时间、成本、风险等需求。

考核指标：可实时采集数据库封闭、文档源码缺失、原开发团队缺位、第三方商业构件依赖等情况下的Web应用、移动应用、PC应用中的业务数据，数据可采集比例不低于90%，人力成本缩减10倍以上；在主流x86服务器单节点配置下，开放共享平台的业务数据（不含音视频）日开采量达TB级，支持万级用户并发访问；在1000个以上的政府和央企真实业务系统示范应用；形成多源异构数据的融合与智能服务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送审稿）5项以上。

支持年限：不超过4年。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4.云端融合的感知认知与人机交互

4.1人机交互自然性的计算原理（前沿基础类）

研究内容：研究自然交互的基础计算理论，研究面向连续、不确定人体运动行为的内在结构和计算表示，包括精度和速度的关系；建立多感知动作识别理论框架和新型交互范式；建立多模态交互的信息处理模型，度量交互模态的信道容量；研究多尺度视听触觉认知在并行加工时的数据表征、融合和替代机制；研究面向云端融合的多模态交互接口输入输出融合方法；研究生理数据的获取和识别方法，以及生理数据与认知状态的关系；研究心理模型的机理，解释学习成本和交互选择；形成自然人机交互的评价体系和优化理论基础。

考核指标：建立面向连续和不确定特征的运动模型，建立动作可区分度量化度量，构建新型动作交互范式；可量化度量任意输入输出接口的交互带宽；用户信息处理模型支持主动精细操控运动到隐式活动行为；支持5种以上自然交互接口通过云端融合实时高效推理交互信息，多模态融合输入输出算法的执行时间不超过1ms；用户心理模型表示方法应包含认知、感知和行为要素；建立自然交互计算理论的验证平台和原型系统，实现具备高效率的自然交互新型装置；发表国际高水平论文，在核心算法等方面形成专利群，获得国际领先的基础研究成果，培养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

支持年限：不超过5年。

拟支持项目数：1项。

4.2云端融合的自然交互设备和工具（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支持云端融合的穿戴式动作捕捉关键技术和设备；设计结合生理信号与空间姿态作为控制信息的穿戴式手势装置、体感控制器；研究用户意图理解和高精度的输入推理算法和输入技术；研究跨设备用户界面表示方法和描述语言；研究远程交互、桌面交互和多移动设备间的跨设备交互技术；形成融合手势、体态、生理等多感知触控交互核心算法；构建面向云端融合的多感知触控式用户界面工具和交互技术集；研究和开发面向教育、办公、医疗等不同人群使用的触控式应用套件。鼓励优势单位强强合作，提升自然交互技术原创水平，形成用户界面工具和交互设备研发平台，所研发的套件实现规模化应用。

考核指标：手部运动数据精度达到毫米级，手部弯曲感应位置不少于18个，数据精度不低于16位；手势集中通用手势数目不低于50个，识别率不低于95%；动作捕获的位置涉及全身多个关键部位，动作捕获延时小于20ms，帧率不低于50Hz，精度在所捕获的身体部位尺寸的5%以内；英文输入速度不低于30单词/秒，中文不低于50字/秒；提交界面描述语言规范，支持输入输出的重定向。支持笔、触控、手势、体态、语音、生理等6种以上自然交互方式，支持冗余、互补、混合等3种以上交互通道融合方式；建立交互意图理解计算框架，研发用户界面工具和交互设备研发平台；形成专利池；构造的套件装机数量30万套，应用单位至少500家。

实施年限：不超过4年。

支持项目数：1-2项。

4.3支持大数据理解的头戴式无障碍呈现技术（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匹配个体差异并可长期佩戴使用的适人性虚拟现实技术，研制个性化高沉浸虚拟现实整套装置及应用系统,搭建以全浸没式虚拟现实为核心的社会化网络社区系统，并形成示范应用；研究大尺度非配合环境下摄像机的实时跟踪定位和三维注册融合技术，设计并建立适合云服务器和各种显示终端的增强现实统一描述语言及其解析器；研制面向移动终端的虚实融合内容生成系统及具有超大视场的增强现实头盔显示装备。

考核指标：沉浸式头盔显示系统视场角不小于150度； 光学透射式头戴显示系统视场角不小于80度；非配合环境中的实时识别、跟踪、配准/注册技术的准确率达到95%以上，跟踪注册帧率不低于20帧/秒，面向移动终端的云-端结合虚实内容融合系统具备十万级的并发应用服务能力；支持千平方米级范围内自由行走及无标记手-眼协同交互；形成虚拟现实社会化网络平台及应用示范；并形成专利池。

支持年限：不超过4年。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二、“云计算和大数据”重点专项2016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编制专家名单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  称

	1
	梅  宏
	上海交通大学
	教  授

	2
	王涌天
	北京理工大学
	教  授

	3
	季统凯
	中国科学院云计算中心
	研究员

	4
	聂  华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员

	5
	孙凝晖
	中国科学院计算所
	研究员

	6
	金  海
	华中科技大学
	教  授

	7
	管海兵
	上海交通大学
	教  授

	8
	陈  为
	浙江大学
	教  授

	9
	杜小勇
	中国人民大学
	教  授

	10
	王恩东
	浪潮通信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研究员

	11
	陈尚义
	百度公司
	高  工

	12
	孟  丹
	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
	研究员

	13
	刘云浩
	清华大学
	教  授

	14
	谭铁牛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研究员

	15
	黄河燕
	北京理工大学
	教  授

	16
	李  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  授


三、“云计算和大数据”重点专项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1）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

（2）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多头申报和重复申报。
（3）项目申报书（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下同）内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
（4）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项目及下设任务（课题）负责人申报项目当年不超过60周岁（1956年1月1日以后出生）。

（2）项目及下设任务（课题）负责人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3）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科学家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受聘单位提供全职受聘的有效证明，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受聘单位和境外单位同时提供受聘的有效证明，并随纸质项目申报书一并报送。
（4）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限申报一个项目，973计划（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以下简称“改革前计划”）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以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不得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项目（含任务或课题）；项目主要参加人员的申报项目和改革前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在研项目总数不得超过两个；改革前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不得因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而退出目前承担的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计划任务书执行期到2016年12月底之前的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不在限项范围内。

（5）特邀咨评委委员及参与重点专项咨询评议的专家，不能申报本人参与咨询和论证过的重点专项项目（含任务或课题）；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不能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6）在承担（或申请）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没有严重不良信用记录或被记入“黑名单”。
（7）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是在中国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等法人单位，政府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2）注册时间在2015年3月31日前；

（3）在承担（或申请）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没有严重不良信用记录或被记入“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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